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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一直瞧不起抄袭这档事；但是如果叫别人来看的话，我做的这个东西恐怕是不可能不被说是抄袭了。

是的，朋友和我做了一个在PC端阅读微信文章的网站。

真是吊诡呢，明明前两天我还在对腾讯大加挞伐，现在却搞起了微信的开发。

如果你比较关心It领域的话，传送们恐怕会在第一时间进入你的脑海——这不就是跟传送门一模一样的嘛。

一定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没办法，毕竟事实就是如此；不过，我做这个东西的出发点其实是为了能让微信的文章能用RSS方式订阅，多多少少请允许我为自己辩护一下。

当然，我不是来这里推广我的产品的（太粗糙了。。。），我主要是想吐槽一下我自己的；

原本为了节约数据库的容量，我一直是把具体文章的链接拆成两个参数然后再构造url的，结果前两天突然链接就失效了。。。

检查了一下发现腾讯给每个文章页面添加了一个签名字符串参量，瞬间有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感觉。

想去参考一下传送门是怎么做的，发现它居然开始直接抓去微信中的文章了。无论如何我是不会这么干的了。

之前还稍微研究了一下版权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著作权法》中有一条是：

第二十二条 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四）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网站应该也属于媒体的一种吧。

但是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有另外一条规定：

"第二十一条　依照著作权法有关规定，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已经发表的作品的，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


似乎和上面的说法有点矛盾呢，那么直接转载已经公开发表的，没有声明不允许转载的文章到底算不算侵权呢？

好在还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第十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其作品的，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除本条例第六条第一项至第六项、第七条规定的情形外，不得提供作者事先声明不许提供的作品；

（二）指明作品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名称）；

（三）依照本条例规定支付报酬；


可惜，偏偏这个第六条第七项规定的是：

（七）向公众提供在信息网络上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时事性文章；(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好吧，根据以往的案例来看，一般来说都会宣判这种不支付报酬的转载侵害了版权人的权益，而对于“时事”的定义也更倾向于严格。

例如判例《时事性文章：权利协调与利益平衡》:

《现代汉语词典》对“时事”的解释是“最近期间的国内外大事”。可见，“时事”具备两个显著特征，即时效性和重大性。相应地，从内容上来说，“时事性文 章”也应具备上述两特征，缺一不可。阅《国产手机乱象》一文，作者从国产手机厂家面临的严峻形势起笔，主要评论了他们各自寻求出路的营销策略。关于严峻形 势的内容约为文章篇幅的四分之一左右，而营销策略部分则占到四分之三左右。此外，从表达方式上看，“时事性文章”主要体现为在进行时事报道的同时夹叙夹议 地对“时事”进行描述、评论，其语言较为严谨、理性、客观。观《国产手机乱象》一文，作者文笔飘逸，使用了大量修辞手法，融入了许多主观色彩。

来自 <http://www.chinaipmagazine.com/journal-show.asp?id=356>


看起来除了纯粹的报道类文章，以及声明自身为时事类文章的文章，很难界定一篇有主观色彩，包含了思考、推定的文章为“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时事性文章”。

 

所以，无论如何，还请不要未经许可随意转载，抓取他人的文章，即使是非盈利目的。（当然，非盈利目的转译为盲文，少数民族文字的行为受到保护）

当然，我并非在指责传送门的行为，我相信它的制作人肯定考虑过这样的种种问题，也有相应的权利措施。

另外，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批评ZF，上述的法律条款恐怕也会被人指责。所以顺便说一句，保护时事类文章的自由转载的权利出自《伯尔尼公约》。

践行法制，小处做起。

不过，我的博客文章可以任意转载（署名，非商业，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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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信仰的小屁孩说道：		

		
		
			2013年6月12日 下午11:09		


		对，活着要有原则！
		回复

				

					
				
				
						一树小草说道：		

		
		
			2013年6月13日 上午1:00		


		结果我们还是抄袭了。。。╥﹏╥
		
				

				



	
				
				
						banri说道：		

		
		
			2013年6月11日 下午3:31		


		确实 _(:3」∠)_ 文章被人转过，然后也没写来源啥的。还有我比较反感微博那些营销号，写点内容 然后加个（转） 明知道转也不写来源，也没征得同意。。。
		回复

				

					
				
				
						一树小草说道：		

		
		
			2013年6月11日 下午5:14		


		转来转去有时候连最初是谁写的都搞不清楚了，很令人无奈。（百度也有罪，有时候明显是瞎转载的文章结果因为是在百度空间发表的就会排在靠前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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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能正常访问了，希望这次能撑得久一点。

——2021.11.04
普通的有机生命体;


beta版的智人


总是跳过OP、ED的坏孩子;


有自知之明的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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